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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支持全旗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外出务工增加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内财农规〔2022〕4号）、《2021年莫旗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莫财规〔2021〕1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关于简化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稳岗补贴审核发放流程和规范公益岗管理的通知》（内农牧帮扶发〔2024〕633号）文件，结合本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补贴对象和方式
（一）补贴对象
跨自治区外出务工的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
（二）补贴方式
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跨省务工均可向户籍所在村申报补贴。补贴资金通过一折（卡）通直接补给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
二、扶持范围与标准
（一）补贴范围
对本年度跨省务工3个月以上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给予扶持一次性交通补贴，以务工相关证明为准。已成功申请就业服务中心京蒙劳务协作务工补贴2000元（含交通补贴）的不再重复享受此交通补贴。
（二）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为每人300元，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提供本年度务工相关证明，每人每年最多可享受1次。
（三）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2.莫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申请、承诺书。
三、补贴申报及发放程序
（一）个人申请
由脱贫劳动力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承诺书，写明本人就业地点、就业时间、月务工收入并做出真实性承诺。在外务工未返回的，经本人同意后，可以采取委托代办方式，由本人亲属、乡村干部、驻村帮扶干部或劳务输出机构代为申请。申请时需提交申领人身份证复印件、一折（卡）账号。
（二）村级审核公示
以村级务工就业台账为基础，对申领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审核后公示5天。公示无异议后以公函形式上报所在乡镇。
（三）乡镇审核
乡镇对村初审报送的交通补贴申领资料有关信息与全国防止返贫信息监测系统中务工就业信息进行比对审核，审核无异议后，于2025年11月14日前将本乡镇申领人员花名册和补贴金额汇总并以公函形式报送至旗农牧和科技局。
（四）发放补贴
旗农牧和科技局将乡镇审核确认的申领人员花名册和补贴金额汇总报送旗财政局，旗财政局通过支农惠农“一卡通（折）”及时将资金拨付到申领人一折（卡）账户。
（五）资金预算
交通补贴预算使用衔接资金。政策如有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标准和程序执行。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补贴发放工作
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加强工作统筹安排，认真组织排查本辖区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在自治区外务工的情况，摸清底数，同时加强交通补贴政策宣传全覆盖，加强工作督促指导。
（二）加强工作督导
旗农牧和科技局要加强工作督促指导，并安排人员审核乡镇上报的材料，确保工作质量。
（三）严守工作纪律
要确保衔接资金安全使用，对弄虚作假，提供不真实材料获得交通补贴的，查实后一律要求作退回处理，对多次劝导仍不退回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附件：1.莫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
补贴申请、承诺书（参考样式）
2.XXX乡镇2025年脱贫人口跨省外出务工交通补贴的报告
3.XXX乡镇脱贫人口跨省外出务工交通补贴汇总表


















附件1

莫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
交通补贴申请、承诺书
（参考样式）

         村委会：
本人       ，身份证号：                            ，
年龄    ，联系电话：            。我承诺：于202X年     月     
至202X年   月   在                  务工，月工资      元。
现申请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
我承诺：若以上内容不实，存在弄虚作假等问题，退回相应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委托人）：            

                   审核人：（村“两委”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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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XXX乡（镇）2025年脱贫人口跨省外出务工交通补贴的报告

旗农牧和科技局：
根据2025年脱贫人口跨省外出务工交通补贴工作安排，经我镇（乡）对辖区内脱贫人口（监测对象）跨省外出务工情况进行摸排，我镇（乡）2025年脱贫人口（监测对象）跨省外出务工交通补贴共有XX人申报，补贴金额共计XXXX元。


XX镇人民政府
2025年X月X日
	XXX乡镇脱贫人口跨省外出务工交通补贴汇总表
	

	乡镇（章）：                                                                                    上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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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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